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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焙烧回转窑内衬运行的工况条件
1、工艺简介：本工程主要由配料、回转窑直接还原（磁化焙烧）、焙烧料冷却以及烟气除尘等几部分组成。 

1.1直接还原生产工艺
将作为还原剂的粒状广汇煤由窑头抛入回转窑中后段，再将干选出的残炭循环配入瓦斯灰或铁精矿混合制粒（其中精矿:残炭=100:20，瓦斯灰：残炭=100：3），铁精矿需要同时配入作为粘接剂的膨润土，加水制粒成合适强度的粒料；粒料送入回转窑窑尾，物料在窑内经过预热、干燥后进入焙烧段，通过在瓦斯灰及铁精矿中配入残炭在窑内行进的过程中预热、干燥并开始预还原。在焙烧前段，通过控制料温在850℃左右，实现颗粒碳基还原；在焙烧中后段，随着料温逐步提高至850-1000℃，从窑头抛入粒状广汇煤，实现回转窑热加工中后期的碳氢联合还原。在回转窑内完成直接还原的金属化块料和剩余残炭从窑头排出，排料温度为950～1000℃，为防止二次氧化，将排出料在隔绝空气的情况下进行冷却。
1.2 磁化焙烧工艺
磁化焙烧原料有镜铁山粉矿和酒钢尾矿，对上述两种原料的工艺分别叙述如下：

1.2.1 镜铁山粉矿
将0～15mm镜铁山粉矿分级为5～15mm、1～5mm、0～1mm粒级粉矿，5～15mm粒级粉矿由瓦斯灰受料仓从回转窑窑尾加入，并在窑内行进过程中预热、干燥后进入焙烧段。1～5mm粒级粉矿和粒状还原剂分别由窑头粒矿、粒煤喷枪抛入回转窑焙烧段，与5～15mm粒级粉矿在行进过程中混合后焙烧，在回转窑内完成磁化焙烧的焙烧矿和剩余残炭从窑头排出，为防止二次氧化，将排出料在隔绝空气的情况下进行冷却。
0～1mm粒级粉矿单独由铁精矿系统进入制粒机直接加水制粒，不需要配加粘结剂，粒料送入回转窑窑尾，物料在窑内行进过程中预热、干燥后进入焙烧段，粒状还原剂由窑头粒煤喷枪抛入回转窑焙烧段，与干燥、预热后的粒料在行进过程中混合后焙烧，在回转窑内完成磁化焙烧的焙烧矿和剩余残炭从窑头排出，为防止二次氧化，将排出料在隔绝空气的情况下进行冷却。
1.2.2酒钢尾矿
将自然凉晒后的尾矿破碎至0～20mm，筛分为0～5mm、5～20mm，并试验考察5～20mm粒级尾矿由粒矿喷枪从回转窑窑头抛入的效果，粒状还原剂由窑头粒煤喷枪抛入回转窑焙烧段，与干燥、预热后的粒料在行进过程中混合后焙烧，在回转窑内完成磁化焙烧的焙烧矿和剩余残炭从窑头排出，为防止二次氧化，将排出料在隔绝空气的情况下进行冷却；0～5mm粒级尾矿加入铁精矿受料斗，与膨润土一道进入行星式强制混合机混匀，混匀后的物料由配料皮带送入制粒机直接加水制粒，粒料送入回转窑窑尾，物料在窑内行进过程中预热、干燥后进入焙烧段，粒状还原剂由窑头粒煤喷枪抛入回转窑焙烧段，与干燥、预热后的粒料在行进过程中混合后焙烧，在回转窑内完成磁化焙烧的焙烧矿和剩余残炭从窑头排出，为防止二次氧化，将排出料在隔绝空气的情况下进行冷却。
二、各项参数

1、当地气象数据

当地海拔：1650m
当地大气压：冬季85.6KPa；夏季84.7KPa

年最低温度：-31.6℃；年平均温度：7.3℃

年最高温度：38.4℃；
年平均相对湿度：46%

基本风压值：0.55KN/m2；基本雪压值：0.30KN/m2

地震裂度：8度

2、回转窑参数


回转窑筒体：φ2.8×48m


耐火材料厚度：δ=250mm

   保温内衬层厚度：δ=50mm

驱动电机：110kw


回转窑转速：0.14-1.37rpm


回转窑斜度：4%
3、回转窑运行状况：

① 回转窑需分别满足在中温、高温下工作

②窑内为弱还原性气氛

③窑头起前24m中高温区，处理铁矿石时为600-800℃，处理瓦斯灰时1000-1200℃，中部往窑尾方向逐渐降低，窑尾温度处理铁矿石时200-300℃，处理瓦斯灰时500-600℃，物料出窑温度：处理铁矿石时600-800℃，处理瓦斯灰时900-1100℃

④清窑方式：回转窑作业时操作不当容易结圈，结圈单边厚度可达300-500mm，当需要听窑进行清窑，清窑采用“压缩空气风镐来穿、击、松动结圈体”的清窑法或高温软融脱落的清窑方法，风镐清窑时镐头一般不会直接钻到耐火层，但不免会有振动传递到耐火层；高温软融清窑时局部高温可达到1500℃左右。乙方在耐火材料的原材料选配、制造、砌筑施工等方面应充分考虑上述工况条件。
回转窑处理量：回转窑工作330天，年处理铁矿石20万吨，处理铁精矿、瓦斯灰6万吨。

煤用量：处理铁矿石时约为铁矿石的6.5%，处理铁精矿时约为铁精矿的40%

还原时间：物料在高温区还原反应时间约60分钟
三、回转窑用耐火材料的选配说明

1、窑身内衬（46米、18行砖18行料，厚度300mm）采用刚玉莫来石复合预制砖（见图1：复合预制砖结构示意图）及其浇注料、低导热保温板复合砌筑（参见图2：φ2.8×48m回转窑内衬复合砌筑施工示意图、回转窑耐材施工过程示意图）。
1.1所用刚玉莫来石复合预制砖由耐磨层和保温层复合预制经低温烘烤而成，耐磨层选用刚玉、莫来石材质，由于瓦斯灰一般含碳，煅烧过程中呈还原气氛，刚玉、莫来石为中性材质，而且化学稳定性非常好，不受还原气氛和氧化气氛影响，同时莫来石具有优良的热震稳定性，另外在使用过程中不断有新的莫来石相生成，形成陶瓷结合，增加耐火材料的高温强度和耐磨性；保温层采用定型的低导热隔热板，不但降低了窑内的热量损耗，而且保护了窑体，防止因窑体温度过高或耐火材料重量过大引起的窑体变形；另外生产此预制砖时，选用优质高档材料作为外加剂，增强其在使用过程中的抗剥落性能及耐磨性能，同时兼顾了预制砖的高温强度及耐物料杂质和气体侵蚀的特点。与预制砖复合砌筑用的浇注料、低导热隔热板在选材方面与预制砖的耐磨层、保温层相同，以保证其使用状态同步，保证了整体性。
1.2刚玉莫来石复合预制砖（浇注料）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Al2O3  %      ≥
	70

	耐压强度 MPa  ≥
	110℃×24h
	60

	
	1300℃×3h
	80

	抗折强度 MPa  ≥
	110℃×24h
	8

	
	1300℃×3h
	10

	体积密度  g/cm3     ≥ 
	2.60

	耐 火 度 ℃        ≥
	1780

	线变化率    %   （1300℃×3h）≤
	±0.5

	热震稳定性  （1100℃，水冷）  ≥
	30


1.3陶瓷绝热板理化指标                                            

	项  目
	单  位
	指标

	Al2O3
	%
	≥40

	Fe2O3
	%
	≤1.8

	体积密度
	kg/m3
	280±20

	导热系数
	400℃
	w/m.k
	0.086

	
	600℃
	w/m.k
	0.120


2、窑头：采用刚玉钢纤维浇注料浇注。在窑头部位设置一个宽300mm平台加斜坡形的浇注料挡料圈，参见图2：回转窑耐材砌筑示意图。最终图纸以现场签证确认为准。

3、窑尾：采用刚玉钢纤维浇注料浇注。窑尾下料处由于冷、硬的铁矿石从下料管落下，难免会产生冲击和磨损， 由于浇注料体积较大，为提高整体强度、避免开裂和剥落，浇注前，需焊接长尺寸的锚固件和环型网骨架。窑尾挡料圈高度参照图2窑尾浇注过渡连接带的尺寸要求。最终图纸以现场签证确认为准。

4、窑身风管接口：对于窑体上风管接口及热电偶孔，采取浇注料现场支模整体浇注成型的方式，风管接口及热电偶孔，置于浇注料带之中，浇注料中的风管部位需焊接锚固件，以保证其位置和尺寸的准确性、又能保证其与整个窑衬的整体性。

四、施工

1、回转窑现有耐材拆除施工：

回转窑（φ2.8×48m回转窑）现耐材厚度为100mm-150mm及窑头罩耐火材料，砌筑前对回转窑全窑耐材进行清理打磨干净保证耐材与窑体紧密接触，保证现有耐材清理干净并负责清理现场施工所产生的废料及杂物。
2、耐火材料的砌筑施工：回转窑窑内衬耐火材料砌筑施工见图2 

回转窑内衬耐火材料配置方案特点（参见图2：φ2.8×48m回转窑耐材砌筑示意图）
此方案的特点是： 复合预制砖由锚固件固定在窑体上，两行砖之间再用轻质高强浇注料和耐磨浇注料填充，更保证了砌体的整体性、牢固性及保温性，满足砌体长期处于受震状态的使用条件，保证了窑体外皮温度高温段不高于230℃。对于窑体上风管接口及热电偶孔，采取现场支模浇注成型的方式，以保证其位置和尺寸的准确性又能保证其与整个窑衬的整体性。

2.1回转窑窑头罩及窑门的重新砌筑：

①窑头罩正常运行温度在600℃-1300℃，窑门在高温运行状态下变形且开关不灵活，根据运行情况对耐火材料进行选型并出具砌筑方案及窑门改造方案。
②对现有耐火材料进行拆除。

③窑头罩耐材重新砌筑及窑门砌筑安装。
3、回转窑内衬砌筑施工  

3.1在回转窑安装调试、试运转后，按经甲方通知进行窑身内衬砌筑施工。  

3.2砌筑执行规范、方法、标准：《工业炉砌筑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粘土质和高铝质致密耐火浇注料行业标准》
3.3耐火材料砌筑施工步骤：

①在回转窑轴向确定预制砖和浇注带的宽度并放线，纵向缝与窑体母线平行，其不平行度每米不大于5毫米，全窑砌筑段全长不平行度不大于20毫米；

②预制砖砌筑：砌筑时，检查预制砖背面应与筒体紧密接触、检查是否有与筒体焊缝凸出处局部碰靠导致不能紧靠窑壁，否则需作适当的处理，砖与窑皮之间和砖与砖之间的泥浆应均匀饱满、结合紧密；③预制砖锚固钉的焊接必须牢固，不得有漏焊和虚焊，焊后清除焊渣并检查焊缝质量；     

④在预制砖的砌筑过程中，为了防止产生偏重给施工带来困难，一般在砌完四

行预制砖后将其转到顶部再进行下四行的砌筑，第八行砌筑完毕后，旋转90度进行

9—12行的砌筑，砌好后将窑旋转180度进行13—16行的砌筑。如图3所示。

⑤在浇注带内焊接锚固钉，在浇注带施工之前，将砌筑预制砖时的杂物、焊渣等清理干净；
⑥先铺设低导热绝热板，厚度为50mm，再浇注重质浇注料； 
⑦浇注料施工：将料及结合剂加入强制式搅拌机，干混2~3分钟后加水，加水

量控制根据耐材厂家提供的使用说明，湿混2~3分钟，混合均匀后即可出料；各种浇注料浇注前要做试块，以确定浇注料水分，以保证施工特性；

⑧浇注带的浇注：边浇注边用振动棒振动，将料一次加够，以免二次加料分层，振动好的工作层表面用平板振动器振平；

⑨一条浇注带施工完毕后，须等到浇注料初凝后方可转窑进行下一条浇注带的施工。其施工顺序与预制砖的砌筑顺序相同；

⑩对于窑体上风管接口及热电偶孔，采取浇注料现场支模整圈浇注成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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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预制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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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φ2.8×48m回转窑内衬复合砌筑施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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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回转窑耐材施工过程示意图
五、窑体耐火材料砌筑要点和关键部位的处理
1、窑头与窑尾部位

窑头部位是下料和一次风与窑内热气流交替的部位，该部位材料应注意冷热气流交替产生的应力，易使材料产生剥落。因此需采用耐急冷急热性能好的浇注料整体浇注。浇注前先焊接Ф8mm的U型1Cr18Ni9Ti的不锈钢锚固件呈30°交错排列焊接，锚固件表面套上软塑料外套，以备浇注。 

窑尾进料口受铁矿石的不断撞击、磨损以及窑内热气流与冷铁矿石冷热交替等原因，易使材料磨损、剥落，所以在该部位同样采用添加微粉和钢纤维的刚玉浇注料整体浇注，并需使用较长的锚固件和环网形锚固骨架。 

2、窑身二次进风风管与内衬的结合部位处理

在不影响砌筑的前提下，窑身二次进风风管部位采用浇注料整体浇注（浇注前应对接触的砖进行防水处理）。参见图2“Φ2.8mх48m回转窑耐材砌筑示意图”。

六、烘窑

乙方指导甲方烘窑。烘窑的目的是将砌筑施工和浇注料成型过程中所带入的大量水，通过科学、合理的温度控制使其顺利排出，因此，乙方应严格把关，按照烘干制度控制各温度段的温度和时间，以避免浇注体中水蒸气压力过大发生爆裂，给内衬造成损伤，影响窑衬寿命，烘窑温度尽量高于使用温度。烘窑升温制度如下表所示：

烘窑升温制度            （表5）

	温度(℃)
	升温速度（℃/小时）
	保温时间(小时)

	常温~110
	2～3
	110℃保温72

	110~350
	5～10
	350℃保温36

	350～650
	10～15
	高温区650℃保温24

	650～1100
	10～15
	高温区1100℃保温12


七、耐火材料的存放与运输

在运输及存放过程中，尽可能做到减少倒运次数，轻拿轻放，避免损坏，并根据材质要求分类存放、码垛，确保耐火材料不受潮，不变质。

八、质量保证、期限及售后服务

1、合同范围由乙方提供的材料及施工服务内容，均达到本协议规定的各项技术指标、相关国家、行业标准的优良标准。乙方保证完全按照合同要求和相关国家、行业标准生产、施工。
2、乙方保证所提供的材料及施工服务为全新的、技术先进的、质量高的、满足设计参数要求，并且适合于合同规定的用途和目的的产品，且在正常工作条件下不会出现因选材、加工、施工失误导致的设备缺陷。
3、乙方保证所提供的材料及施工服务达到12个月的使用寿命要求，在现场特定工况条件下运转可靠。
4、乙方保证是其所提供材料及施工服务相关的知识产权的合法所有者或持有者。如果甲方因在使用合同范围内的材料及施工服务时，而被诉称非法使用或侵犯了知识产权，乙方以甲方名义并在甲方的协助下，由乙方自费处理与第三方的诉讼事务，乙方还需补偿甲方由此可能遭受的任何赔偿或损失。
5、在质量保证期内（12个月）出现耐材及施工质量问题，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要求，在48小时内提出维修方案，最快速度维修并投入正常运转。如果乙方在收到甲方通知后48小时内没有提供弥补缺陷也没有制订并告知甲方切实可行的问题解决方案，甲方可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但风险和费用将由乙方承担。
6、回转窑投入使用后，甲方对乙方提出的使用及日常维护问题，无论何时乙方应在4小时内做出正确、全面的答复，并确保问题能得到及时解决，以避免影响生产。在质保期内乙方有义务协助甲方进行设备系统的维护保养。在甲方满足设备运行和操作条件的情况下，若乙方所供耐火材料及安装技术达不到甲方要求的性能参数，责任由乙方全面负责。

7、乙方提供的耐火材料和施工服务的质量保证期为生产运行验收合格后12个月无质量问题，以先到期限为准。其间出现了因选材、加工、施工以及指导失误，导致的设备缺陷或损坏，乙方将在接到用户通知48小时内出具免费维修或更换有缺陷的方案并最快速度维修，保证设备系统正常运转。
8、在未征得乙方同意，由于甲方使用条件发生变化，或使用不当造成设备不能正常运行时，由甲方负责修理，乙方负责提供技术支持和相关工具、材料，费用由甲方支付。乙方有义务以优惠价格长期供应甲方所需的相关备品配件及提供各项服务。

9、所有施工材料必须有国家许可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或合格证。
九、资料交付及执行的生产、施工与验收标准

1、资料交付：合格证、材料使用说明书、施工组织方案、烘炉方案及甲方要求的其他资料。
2、乙方保证所提供的技术资料是完整的、清楚的和正确的，满足试运行、性能考核、烘炉及操作与维护所需的数据要求。

3、对于未列入清单的技术资料，属甲方工程所必需的文件和资料，乙方应及时免费提供。乙方提供的资料确因甲方工程所必须修改，乙方应积极配合。
4、乙方为保证材料及施工服务质量，其所提供材料及施工服务在设计、生产、包装、运输、施工过程中严格按以下标准执行。
《粘土质和高铝质致密耐火浇注料行业标准》
GB50211-2004《工业炉砌筑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JB/ZZ5-86《焊接技术规范》
JB/ZQ4286-86《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上述标准将在乙方提供的材料及施工服务的选用、生产、包转运输、砌筑施工及验收过程中全面贯彻实施，以保证产品的质量和使用周期符合合同要求。
理化指标检测方法及产品外观检测方法 ：
GB/T 6900-2006 铝硅系耐火材料化学分析方法 （AL2O3含量）；
YB/T5200-1993 致密耐火浇注料常温抗折强度和耐压强度试验方法；
YB/T2208-1998耐火浇注料高温耐压强度试验方法；
GB/T3002-2004耐火材料高温抗折强度试验方法；
YB/T5203-1993 致密耐火浇注料线变化率试验方法；
YB/T376.3-2004  耐火制品抗热震性试验方法；
GB/T18301-2001（2004）耐火材料常温耐磨性试验方法；
YB/T5202.1-2003 不定形耐火材料试样制备方法；
GB/T10326-2001（2004）定形耐火制品尺寸、外观及断面的检查方法
（国家建材及耐火材料检测检验中心在淄博市）
十、包装、运输
包装按JB/ZQ4286-86《包装通用技术条件》标准执行。预制砖采用木托盘、防潮包装，浇注料采用覆膜编织袋及吨包包装，其他辅材采用合适包装方式。
1、包装的一般条件
1.1 设备/散装材料的包装应适应多次运输及装卸的要求。乙方在下列条件下应对经受运输和存放的良好包装质量负责。
——在运输途中，包装箱（或其他包装形式）能经受各种方式的多次装卸；

——在使用现场的气候条件下，有的货物可能在较长一段时间放在露天；

——有些包装箱必须码垛以尽可能缩小存放的空间和面积。

——设备/散装材料应按其需要及特点进行适当包装；

——包装与开箱之间的时间最多为6个月。

1.2  设备/散装材料的包装和装卸用的特殊工、夹具已含在本合同价款中。所有的包装材料及装卸用的特殊工、夹具等由乙方提供，并不归还。

1.3 甲方保留向乙方建议的权利，以保证对某些特殊设备包装的可靠性。

2、包装、运输、包装物处理

2.1 对设备/散装材料都应进行合适坚固的包装，以便在多次装卸和各种运输方式中不发生超出设计极限的应力，乙方应详细说明必要的存放条件，以保证设备/散装材料的质量。

2.2 如果设备/散装材料的损坏或遗失是由于包装、运输不适当、保护措施较差或选择承运人不当而在装卸或运输中发生，则乙方应无偿对设备/散装材料进行修理、更换或补供。

2.3唛头标记

乙方应在每个包装箱的两个侧面上用防水的颜料以清楚、工整的文字显著标记：发货人代号；合同号；目的站(地)；项目号、货物名称、位号、箱号/件号；毛重/净重（kg）；重心及起吊点（单件5吨以上需标记）；尺寸（长×宽×高，以厘米表示）；“轻放”或“向上”或“保持干燥”（根据货物特点标记）。

2.4装箱单和其他资料

每个包装箱内需放置装箱单，包含箱号、货物名称、牌号、数量、重量、发货单位、收货单位等内容。

2.5 超限货物

——如果每个包装箱重量为5吨或更重时，乙方应在每个包装箱的两边标“重心”和“起吊点”，以便于装卸和搬送作业；

——如果有任何包装重量超过5吨（包括5吨）或长超过9米，或宽/高超过2.8米，乙方应向甲方额外提供每件包装的详细包装外形图，一式三份。

2.6  包装箱内部要求

——乙方应根据设备的不同特点和要求负责设备的防锈、防水、防潮；

——对有防震要求的设备，其包装箱内应用防震措施，使设备和组件在箱内牢牢固紧，防止移动和密封件破损，要留心外部的冲击或碰撞不能直接到包装箱内部的设备和组件上。若在同一包装箱内装有一套以上的设备和组件时，应在箱内留有一定的空间，同时采用防震缓冲材料填充。
2.7 包装物由乙方负责、按相关标准执行供应，不回收，费用已包含在本合同总价中。
3、运输

3.1 运输费用及方式：乙方负责将货物运至甲方施工现场，运输方式在保障货物安全和施工期限要求的前提下，暂定为火车+汽车运输，如需押运则由乙方负责，铁路运费、转运装卸费、汽车运输费等费用已包含在合同总价款内；到合同指定地点交货时甲方协助乙方卸货，货物到现场由乙方负责监管。

3.2货物计划发运前10天，乙方应以规定方式通知甲方如下内容：货物待运日期，运输方法，合同号，货物名称，件数，总重量，总体积(m3)，发运地，到达时间等，以便甲方安排接货和储存。

3.3对有特殊储存要求的货物，乙方应在货物发运前20天将储存要求说明书面通知甲方。

十一、供货、施工、技术服务内容 

乙方供货、砌筑施工、技术服务内容如下：

完成回转窑体内衬方案设计；

②完成回转窑体内衬材料选择；

③提供Φ2.8mх48m还原焙烧回转窑体内衬所有耐火材料及砌筑辅助材料；

④完成Φ2.8mх48m还原焙烧回转窑体内衬耐火材料包装、运输、砌筑施工及工器具和模板等；

⑤砌筑施工、指导烘炉及使用与维护：乙方选派身体健康、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的工程技术人员、施工人员到甲方现场开展砌筑施工、指导烘炉及使用与维护、技术培训工作，详细解释相关的技术资料和要领，提供全面的技术服务，确保砌筑施工、指导烘炉及使用与维护、技术培训工作顺利完成，并对本合同提供的供货及施工、技术服务负责；

⑥乙方所提供的供货及施工、技术服务范围的内容保证：甲方在完成和联接好本合同范围外的工作后，既可以在乙方指导下进行烘窑和带料生产运行。
十二、其它约定
1、施工过程中以参照图2、图3为主，根据实际情况施工。
2、乙方提供的产品及施工、技术服务，应均由乙方进行，不得转让给第三方。

3、其它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4、施工工期控制在45天以内，自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

5、乙方按照甲方相关管理要求对施工垃圾及废旧耐材进行清理外运。

6、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                             乙方：

授权人签字：                   

授权人签字：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窑尾低温区





窑头高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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